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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郑州市园林绿化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办法》
政策解读

为进一步健全郑州市园林绿化市场信用体系建设，经研究，

对试行到期后的《郑州市园林绿化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郑园林〔2021〕45号），进行修改，现就修改后的《郑州市

园林绿化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的

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9年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，明确发挥

信用在创新监管机制、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方面的基础性作用；

2020 年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

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，进一步明确信用信息范围，依法依规实施失

信惩戒，完善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制，提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

治化、规范化水平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文《关于做好取

消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核准行政许可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》要

求各地探索建立健全园林绿化企业信用评价、守信激励、失信惩

戒等信用管理制度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。

为加快我市园林绿化信用体系建设、规范园林绿化市场主体

行为、促进企业和从业人员提高诚信经营的意识、增强企业风险

防范的能力，需要制定本《管理办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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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起草依据

1.《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》

2.《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》

3.《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》

4.《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》

5.《河南省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

6.《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规定》

三、起草过程

2021 年市园林局下发了《郑州市园林绿化市场主体信用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郑园林〔2021〕45号），经过两年试行期，

已于 2023年 5月 1日到期。结合试行期间各开发区管委会、各

区县（市）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和各类信用主体试行期反馈意见，

修订了《郑州市园林绿化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办法》。在征求市园

林局机关各位领导、各处室、郑州市各开发区管委会、各区县（市）

园林绿化主管部门、园林绿化行业相关企业等单位意见的基础上，

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各方意见建议均采纳或达成一致。按照专

业法律咨询机构出具法律意见书进行修改，经市园林局办公会审

议研究通过后拟定了《管理办法》。

四、《郑州市园林绿化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试

行实施情况和继续实施的理由

在《郑州市园林绿化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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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林〔2021〕45 号）试行期间建立了“郑州市园林绿化建设市

场信用信息系统”，系统根据相应评分标准对园林绿化企业进行

评价，评价结果可通过市园林局网站查询，截至到目前已对 31

家园林设计施工管养单位的信用信息进行了采集、评级、公示，

各级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和各绿化建设单位通过该评价结果了解

企业信用等级，择优选择相应的园林绿化企业，在一定程度上规

范了园林绿化市场环境，有助于提升我市园林绿化项目规划设计、

建设和管理水平。

2023 年 5 月 1 日《郑州市园林绿化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郑园林〔2021〕45 号）到期后，结合两年以来的

试用情况，采纳了各开发区管委会、各区县（市）园林绿化主管

部门及相关单位意见进行修改，修改后的《管理办法》在总体要

求、机构设置、评价方法、信息采集方式、信用修复等方面均做

出了合理性调整，简化整合了部分条目，在实际工作中更易施行。

实施《管理办法》可对园林绿化企业根据信用等级实施差异

化监管，规范郑州园林绿化行业市场环境，提高园林绿化企业良

性竞争力，进一步提升我市园林绿化项目规划设计、建设和管理

水平。

五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主要分为五部分二十二项，主要包括：总体要

求、评价方法、信息采集和异议处理、信用管理、其他等五个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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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内容。

1.关于管理主体

《管理办法》总体要求（二）明确了郑州市园林局负责本市

园林绿化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工作，市园林局设立郑州市园林绿化

市场信用建设管理领导小组，下设办公室负责对市场主体信用信

息的审核、发布并根据需要提供信用信息查询。各开发区管委会、

各区县（市）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或受委托的相关单位负责协助做

好市场主体信用信息采集、评估管理、异议处理、信用修复等工

作。

2.关于适用范围

《管理办法》总体要求（三）、（四）明确了应用的信用信

息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园林绿化规划设计、施工和养护的

企业法人的基本信息及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其在本市行政

区域内从事园林绿化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与信用有关行为进行记

录和其他信用记录的信息。

3.关于评价方法

《管理办法》评价方法（六）明确了园林绿化企业信用评价

方法，分为园林绿化规划设计类、施工类和养护类信用评价三种

类型，采用打分制，由企业基本信息分 80分、良好信息加分 20

分、不良信息扣分三部分组成，满分 100分。

4.关于应用领域

《管理办法》信用管理（十五）明确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在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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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分类监管、行政许可、表彰评优、招投标管理等领域的应用。

依法必须实行招标的工程项目，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可占招标资格

审查综合评价权重的 10％，采用最低价评标的，信用评价结果

权重可占 30％。

六、实施时间

本办法自 2023年 10月 10日起施行。

七、解读机关及解读人

解读机关：郑州市园林局，解读人：赵继光，联系电话：

0371-67888596。


